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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 州 学 院 文 件
校字〔2018〕14 号

关于印发《2018 年度池州学院财务收支预算》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2018 年度池州学院财务收支预算》已经学校研究通过，现予

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特此通知

附件：2018 年度池州学院财务收支预算

池州学院

2018 年 3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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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18 年度池州学院财务收支预算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安徽省教育厅相关文件精神，结合我校本

年度工作计划，拟定了我校财务收支预算(见表一至表四),现将我校

2018 年度财务收支预算说明如下。

一、预算编制指导思想和原则

（一）指导思想

2018 年预算编制的指导思想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正确处

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认真落实 2018 年学校确定的各项工

作任务；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在保证人员经费和正常运转经费的

基础上，突出重点项目支出，调整和优化支出结构，提高教育经费

使用效益；积极推动学校各项改革，加强经费使用管理，不断增强

经费安排的宏观调控能力和导向效应，促进我校教育事业健康、持

续、稳定发展。

（二）编制原则

1．坚持合法性原则：收入测算做到合规合法，支出安排遵守

现行的各项财务规章制度。

2．坚持真实性原则：根据事业的发展和工作实际情况，对各项

收支进行科学地测算，力求各项数据真实准确。

3．坚持平衡性原则：事业费安排做到量入为出、量财办事、收

支平衡。

4．坚持重点性原则：按照“一保吃饭、二保运转”的要求，优

先安排人员经费和正常运转经费的基本支出，项目经费进一步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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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优化支出结构，保证发展中的重点支出和教学各项经费的需要。

二、收入预算（表一）

2018 年度我校收入预算总额 27006.9 万元, 具体分为五大项。

一是财政拨款 14792.2 万元（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待遇 271.30 万元和

退休人员补贴 238.50 万元已被财政收回）；二是纳入国库管理非税

收入 903.0 万元；三是事业收入 7831.6 万元；四是其他收入 150.0

万元；五是上年结余资金 3330.1 万元。2018 年按全日制在校生

15123 人，结合交费率测算 2018 年学费收入 6200 万元；住宿费收

入 1400 万元；成教生收费 139 万元；普通话水平测试费 12.6 万元，

其他各项考试费 80 万元。

三、支出预算（表一）

按照年度预算收支平衡的原则,我校 2018 年度支出预算总额为

27006.9 万元,其中：基本支出 23354.4 万元,占总支出的 86.5%，具体

是在职人员经费支出 11474.6 万元,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

7150.4万元，离退休支出549.1万元（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待遇271.30

万元和退休人员补贴 238.50 万元已被财政收回），综合定额支出

4180.3 万元；项目支出 3652.5 万元,占总支出的 13.5%，按照省厅批

复的项目,分别按部门列示。其他支出项目将根据财政年终结转数以

及 2018 年中央、省追加下达的专项资金情况另行安排。

四、支出预算安排说明

（一）基本支出预算明细表（表二）

该表反映我校 2018 年支出预算明细，与上报省厅数一致。2018

年人员支出预算 19174.1 万元,占总支出的 71.0%，其中:在职人员经

费 11474.6 万元,离休人员经费 12.0 万元,退休人员经费 537.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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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退休人员基本待遇 271.30 万元和退休人员补贴 238.50 万元

已被财政收回），学生奖助学金 512.7 万元，独生子女费 6.4 万元，

遗属补助 9.2 万元，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6622.1 万元。综合定额支出

为 4180.3 万元，占总支出的 15.5%，其中：部门公用经费 271.32

万元，用于校内专项分配 3908.98 万元。项目支出 3652.5 万元，占

总支出的 13.5%，全部用于校内专项分配。该表已严格按照省财政

下达预算细化。

（二）教学单位公用经费预算（表三之一）

2018 年教学单位公用经费 190.46 万元。教职工数、学生数以

十一月份最新上报数为准，基本业务费：定额 11000 元加在编职工

1040 元/人，编外人员 400 元/人，学生 4 元/生（学生资助专项经费），

每个本科专业补助 5000 元；招待费：5000 元/部门；就业指导费：

10 元/生；党建经费：基数 5000 元，按 10 元/生增加;学生活动费：

20 元/生。

（三）行政教辅单位公用经费预算（表三之二）

机关、教辅单位公用经费 80.86 万元。职工数以十一月份最新

上报数为准，基本业务费：定额按部门人数分为三档，5 人以下 20000

元，5-10 人 25000 元，10 人以上 30000 元，加在编职工 1000 元/

人、编外人员 400 元/人；党建经费：5000 元/支部；招待费：5000

元/部门。

（四）专项经费预算（表四）

专项经费按照省厅立项批复和 2018 年部门工作计划，在使用额

度上略做调整。2018 年专项经费 8501.49 万元,与上年相比政府采购

项目经费有所减少，主要是根据财政基本养老保险政策，2018 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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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需要弥补基本养老保险缺口，人员经费安排增加，通过调整支出

结构，相应减少项目经费。由于资金有限，2018 年基建支出、图书

购置、增加设备购置支出等将根据省厅追加专项资金情况另行安排。

五、经费使用要求

（一）加强财务管理，坚持勤俭节约

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中央八项规定、《省委省政府〈关于

改进工作作风 密切联系群众的规定〉的通知》（皖发〔2012〕27 号）

和《安徽省教育厅关于勤俭节约办教育 建设节约型校园的通知》（教

秘财[2013]52 号）文件要求，牢固树立过紧日子的思想，厉行勤俭

节约，反对铺张浪费，健全规章制度，强化制度执行，细化节支措

施，降低行政运行成本，切实提高财务管理水平。

（二）严格预算执行，强化预算约束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安徽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安徽省省

级预算管理办法的通知》（皖政办〔2012〕4 号）规定，强化预算约

束，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科目、项目、数额执行预算，不得随意调

整预算，不得办理无预算、超预算支出，不得截留、挪用、改变项

目和资金用途。对预算执行中因政策变化确需调整的项目，由学校、

单位提出调整预算申请报告，报省教育厅审核，经省财政厅批准后

执行。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预算管理制度，预算执行工作由校长负总

责、财务部门牵头负责。要把握预算执行的重点和难点，严格按照

批复的项目支出预算，在规定的用途和范围内结合项目实施进度，

拨付和使用资金，并保证项目资金专款专用。要进一步建立健全项

目资金管理制度，切实加强项目资金监督管理，严禁挤占、挪用项

目资金。要加强对项目实施情况的监督和控制，及时掌握项目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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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和资金支出进度。

（三）全面实施国库集中支付，加快支出进度

各部门、各单位要按照批复的预算，结合年度工作任务，科学

合理地安排支出计划，确保年度各项工作任务圆满完成。《关于实施

省级预算单位公务卡 强制结算目录的通知》（财库〔2012〕303 号）、

《安徽省教育厅转发安徽省省级财政国库集中支付管理制度的通

知》（皖教秘财〔2016〕1 号）及《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推进财政资

金统筹使用的实施意见》（皖政〔2015〕99 号）等文件，学校所有

事业支出均需通过财政一体化申报使用，要按照财政国库管理制度

规定建立健全资金的申请、拨付与使用制度，及时办理用款计划申

报和资金支付手续。要按照《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修订印发

安徽省省级财政结转结余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皖政办〔2012〕64

号）和省教育厅《关于加强省级教育部门预算执行管理工作的通知》

（皖教财〔2011〕7 号）要求，切实加快预算执行进度，努力提高

资金使用效益。要增强支出进度意识，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严格控

制财政资金结转结余。对年初预算安排的项目，年内执行不完形成

结转结余的，省财政将全部收回，统筹安排使用。

（四）加强采购管理，规范采购行为

各部门、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进一步加

强省级政府采购预算执行工作有关具体问题的通知》（财购〔2013〕

251 号）、《安徽省财政厅 安徽省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做好省教育厅所

属院校及单位政府采购预算有关工作的通知》（财教〔2016〕139

号）和省教育厅 2018 年度省属院校政府采购工作会议的部署和要

求，年初预算批复中安排的政府采购项目（包括财政拨款安排和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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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资金安排的），原则上必须在 2018 年 4 月底前完成采购计划申报，

在 6 月底前完成各项采购流程、合同签订工作，在 9 月底前完成货

款支付工作。对于年中追加的采购项目，必须在当月完成采购计划

申报工作，启动采购程序，2 个月后支付资金。各部门要切实加强

采购管理，提前拟定详细准确的采购需求方案，提前进行进口产品

论证报批，落实政府采购预算执行责任制，按时申报年度政府采购

计划，及时确认采购项目评审报告，不得随意拆分政府采购项目，

严格政府采购预算资金执行管理。对不按规定申报采购计划的，除

特殊规定外，一律取消采购项目，资金收回省级预算。采购项目办

结后的预算结余资金，一律收回省级预算。

（五）加强绩效管理，提高资金效益

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

强和改进省级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财预〔2013〕519 号）、《安徽

省教育厅转发安徽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委托第三方机构评价暂行办

法的通知》（皖教秘财〔2015〕141 号）、《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全

面推进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皖政〔2011〕115 号），建立完善绩

效管理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逐步建立“预

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

馈、反馈结果有运用”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推动实现“花钱要有

效，用钱必问责”。要注重绩效评价制度体系建设，抓紧制定和完善

科学、规范的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确定运行高效的工作规程，对绩

效评价全过程进行规范。

附件：

表一：2018 年池州学院预算收支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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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2018 年池州学院预算明细表

表三（1）:2018 年池州学院教学部门日常支出预算表

表三（2）:2018 年池州学院行政教辅部门日常支出预算表

表四：2018 年池州学院校内专项经费预算表


